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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57]申請專利範圍
1.　一種電腦教室之自動點名系統，包含若干電腦、讀碼器、識別卡、視訊單元、一區域網
路，以及一資料庫，其中：該等電腦包括若干使用者電腦及一管理者電腦，每一電腦皆

由主機與螢幕組成，使用者電腦置於前端供學習者操作，管理者電腦則位於後端供教學

者操作；該等讀碼器(RFID Reader)係分別設於該等使用者電腦間，一端並與所在之主機
電性連接，各該讀碼器可發射特定頻率之電波訊號，以感應接收電子標籤發出之訊號，

並將接收之資訊透過區域網路傳送至資料庫；該識別卡係供學習者攜帶，每一識別卡上

皆設有一具特定編碼之電子標籤(RFID Tag)，各該電子標籤可被動或主動的發出電波訊
號，以回應讀碼器發出之訊息；該等視訊單元係等分至每一使用者電腦，各該視訊單元

可擷取位於螢幕前方之學習者影像，並將該影像訊號傳送至後端之資料庫；該區域網路

係一般網路架構，作為該等使用者電腦及管理者電腦之間傳送數據之網路連線；該資料

庫可設於管理者電腦之主機內，係用於儲存各種資料數據，至少具有學習者姓名等個人

資料，以及每一學習者擁有之識別卡上的電子標籤碼，並具有特定程式軟體能接收並統

計來自各個使用者電腦傳送之 RFID訊號及影像資訊等資料；藉此，當學習者上機時，
能利用 RFID讀碼器配合電子標籤作自動點名之動作，並能透過視訊單元作人員的確
認，達到確實的點名作業者。

2.　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電腦教室之自動點名系統，其中該視訊單元係一般攝影
鏡頭，能一體裝設於螢幕上方前端適當處，或獨立設於桌面上。

3.　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電腦教室之自動點名系統，其中該區域網路可透過有線
或無線方式架設。

圖式簡單說明

第 1圖：係本創作點名系統之局部立體示意圖。

第 2圖：係本創作之整體配置示意圖。

第 3圖：係本創作之系統流程示意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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